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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有關學生參與視覺藝術科之【創意學生獎勵計劃】事宜》  

 
敬啟者：  本校參加由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 (HKSEA)主辦的「創意學生獎勵計劃」，是項

計劃是以獎勵的形式，鼓勵學生參與藝術活動，並頒發獎章以證明學生在藝術方面的

參與情況和成果。詳情如下 :  
 

負 責 人 :  黃佩琪老師及伍惠嫦老師 

對   象 :  二至六年級視覺藝術科優才生 

日   期 :  2 01 9 年 10 月 至 20 20 年 4 月 期 間  

計 劃 內 容 :  

是項獎勵計劃，旨在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多元化的視覺藝術活動，讓他們能
與人分享日常生活的視覺現象或個人的創作意念和成果，以培養學生藝術
評賞和創作的能力。參與此計劃的學生將獲派發一本《創意護照》，讓學

生記錄所參與的藝術活動和創作，然後統計全學年各項活動的數量。 

計 劃 範 疇

及 次 數 :  

 

     

銅 章 6 1 10 1 

銀 章 9 2 15 1 

金 章 12 3 20 1 
 

備    註 :  參加者將按照記錄的次數而獲頒發金、銀或銅章以作鼓勵，而表現卓越的

學生將有機會獲得「鑽石章」，獲銀章及銅章的學生亦有機會參與「傑出

作品獎」選拔。 
 

期望家長能鼓勵  貴子弟發揮創意和主動分享，成為一個懂得欣賞生活的孩子。請家長

簽署回條，交回班主任。如有查詢，可致電 2604 8987 與黃佩琪老師聯絡。   

 此   致   

貴家長  
 

 聖 公 會 主 風 小 學 校 長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鄭 思 思     謹啟  

            

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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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覆者：頃閱通告內容，本人已知悉有關視覺藝術科之【創意學生獎勵計劃】事宜。  

本人 同意  敝子弟參加由香港美術教育協會舉辦之「創意學生獎勵計劃」的活動。  

 不同意  敝子弟參加由香港美術教育協會舉辦之「創意學生獎勵計劃」的活動。  

    此   覆  

聖 公 會 主 風 小 學 校 長  

(   )年級 (    )班學生  :           (    )  

家長簽署  :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  :                

二零一九年    月     日  

個人創作 親子活動 分享 視覺藝術體驗 


